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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
焦中法〔2021〕1 号

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
关于快速办理涉企案件的工作意见

各基层人民法院，本院各部门：

为扎实做好“六稳”工作、落实“六保”任务，把“助力小

微，护航发展”专项活动落到实处，更好的服务全市经济高质量

发展，现就我市两级法院快速办理涉企案件工作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全市两级法院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

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，积极研究和快速

处理企业涉诉案件问题，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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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。

二、任务职责

（一）快速立案。对涉企案件，立案庭要抓紧时间依法审查。

符合立案条件且手续齐全的，当日立案；虽缺少部分手续，但符

合立案实质条件的，企业能够立后补齐相关手续的，也可当日立

案。

（二）全力调解。充分发挥调解结案诉讼成本低、耗费时间

短的优势，努力以调解方式快速化解涉企纠纷；同时充分尊重企

业意愿，做到能调则调，案结事了；调解无效，尽快裁判。

（三）及时保全。对企业重大涉诉案件、重点企业涉诉案件

和重大项目建设涉诉案件，企业申请诉前或诉讼保全的，法院应

当依法审查。对符合保全条件且情况紧急的，一般应当在 1 日内

做出保全裁定，并交付执行。对金融企业申请保全需提供担保的，

可以由该金融企业提供保函担保。

（四）高效审理。对涉企案件优先抓紧审理，严禁违法超期。

完善“分调裁审”机制，建立速裁团队和涉企案件绿色通道，门

诊式快速审结各类涉企纠纷。推行简单案件要素式庭审，一站式

速裁，提高简易审理程序案件的当庭宣判率。

（五）强力执行。对企业申请执行的应当在申请当日立案，

并于两日内交付执行，要严格按照法定时限组织力量开展执行工

作。

（六）信息助力。充分依托“智慧法院”建设成果，利用信

息化手段拓宽司法公开、诉讼服务新渠道。对符合条件的案件，

积极推行网上立案、缴费、阅卷、开庭、调解等信息化办案方式，

为企业提供诉讼便利，全面节省企业诉讼成本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全市两级法院建立涉企案件工作领导

小组，负责对企业重大涉诉案件、重点企业涉诉案件和重大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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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涉诉案件的审理进行指导、协调。同时，研判企业纠纷案件

中遇到的新问题，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情况，提出司法建议和风

险预警。

（二）加强协调配合。一是全市两级法院要建立企业涉诉案

件统一协调机制，做好法院内各业务部门的工作衔接，做到不压

案、不积案、不拖延。二是对企业重大涉诉案件、重点企业涉诉

案件和重大项目建设涉诉案件，立案庭立案后，情况紧急的，立

案庭应当即时将材料移交相关业务庭。需采取保全措施的，相关

业务庭做出保全裁定后应当即时交付执行。三是对党委、政府关

注的企业涉诉案件，全市涉企案件工作领导小组要依法及时处理

并反馈情况。

（三）加强监督查究。全市两级法院要高度重视涉企案件办

理工作，对在工作中互相推诿、刁难企业、违法违规办案等行为，

依法严格追究责任。

本意见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
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

2021 年 1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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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18 日印发


